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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期间重组进展信息披露的真实性、继续停牌的合理性和 5 个月内

复牌可行性的专项核查意见 

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人民同泰”）因实

际控制人哈尔滨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哈尔滨市国资委）

正在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9 月 28 日起

停牌。2017 年 10 月 19 日，公司因筹划资产购买的重大事项申请停牌，经与有关

各方论证和协商，该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

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35），确定自 2017 年 10

月 19 日起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公司前期因实际控制人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时

间计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时间。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作为人民同泰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由于公司预计无法在进入重组停牌程序后 4 个月内复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上证发[2016]19

号）等有关规定，对人民同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重组进展信息披露的真

实性、继续停牌的合理性和 5 个月内复牌的可行性进行了专项核查，并出具核查

意见如下： 

一、停牌期间重组进展信息披露的真实性核查 

（一）人民同泰前期信息披露情况 

2017 年 9 月 28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7-029），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药股份”）

的通知，哈药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哈尔滨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在筹

划与哈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药集团”）相关重大事项，涉及哈药集团层

面的股权变更，以推进哈药集团继续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9 月 28 日起连续停牌。 

2017 年 10 月 19 日，公司发布了《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临 2017-035），因公司正在筹划资产购买的重大事项，经与

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该事项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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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自 2017 年 10 月 19 日起继续停牌，公司前期因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时间计入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时间，即自 2017 年 9 月 28 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2017 年 10 月 20 日，公司发布了《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停牌前股东持股情况公告》（公告编号：2017-040），披露了截止 2017 年

9 月 27 日上市公司的股东总户数及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情况。 

2017 年 10 月 28 日，公司发布了《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7-042），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0 月 30 日

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2017 年 11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并于 2017 年 11 月 28 日发布了《哈药集团人民

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7-050）、《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7-051）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自 2017

年 11 月 28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2017 年 12 月 1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独立意见》同意了以上继

续停牌事项。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发布了《哈药集团人民同泰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7-056）公司董事会同

意公司拟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自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两个

月，并于同日披露了以上独立意见。 

2017 年 12 月 22 日，公司召开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投资者说明会，并于 2017

年 12月 23日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7-061）。 

2017 年 12 月 26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发布《2017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4）。经股东大会表决，同

意公司股票自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继续停牌，停牌时间不超过 2 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了进展公告。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在停牌期间的重组进展信息披露真实。 

二、继续停牌的合理性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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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继续停牌的必要性及原因 

自停牌以来，公司与有关交易各方正在积极沟通、协商本次交易的具体方式

及交易价格等相关具体事项。 

鉴于本次重组涉及境外上市公司，相关事项前期准备工作和尽职调查等工作

量大，所需时间较长，公司正在继续与有关各方就本次重组相关事项进行沟通和

协商，交易方案涉及的具体问题仍需进一步商讨和完善。同时因哈尔滨市国资委

正在开展哈药集团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保证哈药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顺利进

行，哈药股份、人民同泰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须在获得哈尔滨市国资委事前

审核同意后再行对外公告。 

鉴于上述原因，公司预计无法在停牌期满 4 个月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细化本次交易相关工作，并能防止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避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继续停牌具有合理性。 

三、五个月内复牌的可行性 

（一）公司下一步工作计划 

根据目前的重大资产重组进度，公司下一步工作计划如下：（1）继续与相关

各方就本次重组方案细节展开论证，争取尽快与交易对方就主要交易条款达成一

致；（2）积极组织中介机构加快推进尽职调查；（3）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等有

关规定并结合停牌期间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发布有关

事项的进展情况；（4）继续加强与相关各方的沟通，及时履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所需的内外部决策程序。 

（二）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正积极推进相关重组事宜，但考虑到本次

重组的复杂性，公司延期复牌具有合理性，公司在 5 个月内复牌具有可行性。 

（以下无正文） 




